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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摄录装“翻牌器”
两辆大货车被查获喝大了！两小时拨打15次110

换来14天行拘 该醒了！ 河东区二号桥小学附近，有群众发现大货车
使用翻牌装置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接到举报
后，公安交管部门机动勤务支队调派铁骑护卫机
动队进行核查。

铁骑交警很快锁定嫌疑车辆，近日晚间组织
警力开展查缉行动。当晚，铁骑交警分别在东丽
区津昆桥桥下、河东区栖霞道与雪莲南路交口，成
功将两辆嫌疑车辆查获。经过检查发现，两辆大
货车均违法安装了机动车号牌翻转装置，驾驶人
在行驶中通过操控翻牌装置故意遮挡号牌，从而
躲避电子警察摄录。随后，铁骑交警将嫌疑人和
嫌疑车辆移交属地大队进一步处理。

交管部门介绍，此类故意遮挡号牌的行为，通
常是为闯禁行、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打掩护”，对
故意遮挡号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本市交管部门
始终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坚决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记者 徐燕 通讯员 焦轩 李书月

3月23日，公安蓟州分局获得线索，有网民在网
络平台发布蓟州区某公路多人驾驶摩托车追逐飙
车的视频，该行为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对过往
车辆、人员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安全隐患突出。线
索核查后，公安蓟州分局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案
组，在市公安局多警种部门的强力支撑与专业指导
下，整合线索、精准研判，全面铺开抓捕、取证工作。

3月24日起，专案组民警雷霆出击、连续作
战，先后将张某等5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抓获归
案。5名嫌疑人到案后，对参与追逐飙车、危险驾
驶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漏网之鱼”韩某，
在东躲西藏多日后，于近日在蓟州一民居内被办
案民警顺利抓获。经查，3月19日下午，张某、韩
某等6人分别驾驶摩托车从蓟州区渔阳镇出发，
沿津围北二线行驶，行驶过程中，张某、韩某最高
车速超过200km/h，而该路段限速为60km/h，张
某还存在违规超车、跨越道路中心实线逆向行驶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其余 4人时速也超过
100km/h。6人在有社会车辆正常通行的道路上
追逐竞驶、肆意飙车，极易引发重大道路交通事
故，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具有极大社会危险性，其
行为均已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公安蓟州分局
已依法对张某、韩某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对其
余4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刑事强
制措施，并依法扣押全部涉案摩托车。经初步核
查，其中2辆摩托车涉嫌排气管非法改装，相关技
术鉴定与案件深挖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
“飙车炸街”的危害多多。首先，交通安全风

险极高。非法改装车辆破坏原车结构、制动与稳
定性，极易引发失控、侧翻、追尾等事故。驾驶人
超速、抢行、随意变道，对行人、社会车辆构成致命
威胁，一旦肇事，往往后果惨重。其次，噪声污染
严重扰民。改装排气、改装大功率音响所产生的
噪声普遍超100分贝，远超国家标准，尤其在深
夜、凌晨，刺耳轰鸣、重低音穿透门窗、干扰睡眠，
严重影响老人、孩子、上班族休息。特别是违法改
装、“飙车炸街”不仅可能面临罚款、记分、拘留、吊
销驾照，情节恶劣还会构成刑事犯罪，影响个人升
学、就业、参军，让一时冲动毁掉一生。

警方提示，天津公安机关将持续开展“飙车炸
街”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整治车辆非法改
装、追逐竞驶、翘头炫技等违法犯罪行为。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全力守护群众安宁、维护
道路秩序、保障城市平安。请广大驾驶人自觉文
明守法，不擅自改装、不竞速飙车、不轰鸣“炸街”。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
教育与监管，严防驾驶改装车等参与“炸街”。

记者 常健

近日，公安宁河分局北淮
淀派出所依法查处一起寻衅
滋事案件，对一名酒后恶意骚
扰 110、辱骂并恶意投诉民警
的违法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十
四日的处罚。

4月17日，违法行为人李某
在租住的公寓内饮酒后，无故拨
打110报警电话。接警民警在
电话中耐心核实警情时，李某非
但无法说明合理诉求，反而无端
对接警民警进行辱骂。面对民
警的口头警告，李某拒不悔改，
扬言继续拨打110滋扰。

不久后，李某再次拨打110，
恶意投诉民警“威胁其人身安
全、要将其弄死”，纯属无中生

有、捏造事实。经全面核实，民
警在处置过程中始终规范文明
执法，不存在任何威胁言行。

经查，自4月17日10时至
12时，短短两个小时内，李某在
酒后状态下，无故拨打110报警
电话多达15次，严重占用110
接警线路资源，可能导致真正
有紧急求助需求的群众无法及
时拨通报警电话，同时其辱骂
民警、恶意投诉的行为，严重挑
衅公安执法权威，扰乱公安机
关正常工作秩序，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

经大量调查取证，公安机
关认定李某的行为已构成寻衅
滋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北
淮淀派出所依法对该违法行为
人作出行政拘留十四日的处罚
决定。

宁河公安郑重提醒，110报
警平台是重要的公共安全资源，
恶意拨打110、骚扰接警人员、无
故辱骂民警、谎报警情、恶意投
诉等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严重
扰乱公共秩序。宁河公安将始
终坚持依法从严打击此类违法
犯罪行为，切实维护110接处警
工作秩序和执法权威，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袁翠岭

漫画 张亮

出门体验各类服务前很多
人都习惯先打开手机看看“线上
评分”“用户评价”，但如果这些
好评、高分都是花钱“刷”出来
的，不仅误导消费者还会扰乱数
据生态、市场秩序。近日，本市
一中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刷单
炒信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给这类行为敲响了法律警钟。

本案原告，某信息咨询公司
系某消费决策App平台主办单
位，此App平台为用户提供商户
信息、消费点评及消费优惠等
信息，以及团购交易服务。在
日常运维监测中，原告发现平
台内部分商户数据出现明显异
常，好评、收藏和曝光度短期内
异常飙升，严重破坏了平台的
信用体系，导致数据失真，不仅
误导消费者，也损害了诚信商家
的生存空间，更对平台声誉造成
不良影响。

为维护正常经营秩序，原告
将背后违规操作的某文化传播公
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定被告
侵权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被
上诉人（原审原告）称，文化传播
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帮助其他经

营者获取高于实际的评价和曝光
量提升店铺整体数据和排名，误
导消费者以取得更多交易机会，
此刷单炒信行为污染了App平台
数据，破坏了平台的信用评价体
系，造成平台内数据失真，影响其
声誉以及消费者、诚信经营商家
的合法权益，遂起诉文化传播公
司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

上诉人（原审被告）则称，合
作的六家商户，只要是点评就给
一定的利益，而且也是实际到店
去做的评价，没有恶意评价，都
是好的评价，没有给被上诉人造
成商誉损失。

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案涉
App平台上的消费数据、评价数
据本应基于实际发生的交易、评
价而形成。但文化传播公司通
过一定的操作方法使入驻平台
商户可以违规积累好评数据，为
商户进行虚假宣传，破坏了平台
数据规则与数据生态，扰乱了公
平的市场经营秩序。文化传播
公司的刷单炒信行为属于反不
正当竞争法规制范围，应依法赔
偿信息咨询公司经济损失及维
权合理开支。

法官说法

互联网时代，很多消费者将

线上点评作为消费决策指南，

“流量”决定“销量”刺激刷单炒

信非法产业链逐渐壮大。2025

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

确将组织虚假评价，帮助其他经

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界定为不正当竞争行

为，旨在精准惩治当前频发的刷

单炒信乱象。

在此提示：刷单炒信产生

虚假评价的背后，是消费者被

误导的选择，是诚信商家被挤

压的生存空间，是平台生态被

侵蚀的公信力。“刷”出来的虚

假繁荣，终究是“皇帝的新装”，

只有靠品质和服务赢得的“五

星好评”，才值得法律的尊重与

保护。

经营者应该关注提升自身

产品与服务品质，而非走“捷径”

换好评，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互促共进、可

持续发展，不断健全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记者 常健

好评还能“预制”？刷单炒信要担责！

最高车速超200km/h
飙车？两人被刑拘！

110 报 警电
话是维护社会治
安、保障群众安
全 的“ 生 命 热
线”，是宝贵的公
共安全资源。然
而，却有个别人
员无视法律，恶
意拨打110、谎报
警情、辱骂接警
民警，严重扰乱
正 常 接 处 警 秩
序，最终受到法
律严惩。


